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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.782,L.-3【即時以國付地、出家修道】《法華經大成》卷 9〈妙莊嚴王本事

品第二十七〉：「王有見鞭隨舞之才。唯然脫頴承當。一句入神。萬緣俱夢。

棄萬乘之貴。披六和之衣。知有其道。不知有天下也。」(X32,p.536a17-19)凡快馬

僅須一鞭即疾驅，稱為「快馬一鞭」；在叢林中，轉指優秀學人僅聞師家之一

言，即能徹底大悟。故「快馬」一語亦引申為優秀伶俐之根機。《碧巖錄》第

三十八則：「快人一言，快馬一鞭。」又快馬一見鞭影，即能察知而疾走，稱

為「快馬見鞭影」；在叢林中，喻指優秀學人不待師家明言開示，即能默察其

意而徹悟。〜《佛光大辭典》 

P.782,L.-2【於八萬四千歲修行妙法華經】《法華經大成》卷 9〈妙莊嚴王本

事品第二十七〉：「於八萬四千歲修法華行。所以淨塵勞也。過是已後。塵勞

既淨。三昧現前。轉邪見染莊嚴為功德淨莊嚴也。」(X32,p.536a19-22)《法華經授

手》卷 10〈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〉：「八萬四千歲修行法華。所以淨治塵

勞也。過是已後。謂塵勞既淨。則三昧現前。遂轉邪見染莊嚴為功德淨莊嚴也。」

(X32,p.821c6-9) 

P.783,L.1【升虛空高七多羅樹】《法華經授手》卷 10〈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

十七〉：「由精進修行此經。故得禪定。以定故發通。即能升虗空也。向佛稱

歎二子者。由今具定發通。知宿世事。而昔時結契之原委。始知矣。由是知二

子過去修習此經。致有如是神變。為欲起我宿世修習此經所植善根。而饒益於

我。則二子實我真善知識也。此是莊王欲引起宿王智佛顯二菩薩深本。以完藥

王修習此經之深心本願也。」(X32,p.821c11-17)《法華經指掌疏》卷 7〈妙莊嚴王

本事品第二十七〉：「即升虗空等者。顯神通向屬二子。今為已有。雖為已有。

而轉邪住正之力。功歸二子。故云此我二子已作佛事等也。深懷其德。不子其

子。故以善知識稱之。宿世善根者。大成云。即四人入山之事。雖有宿根。已

陷邪徑。為欲發起。非至親不可。故生其家。此妙嚴向所不知。今始知之。故

大成云。到此妙莊嚴王。始與二子相見。」(X33,p.690a17-23)文中『佛事』，明確

指出：轉邪心令安住佛法中，得見佛陀。 

P.783,L.-6【善知識】《法華經大成》卷 9〈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〉：「能



2024/4/03 

2/4 

作佛事。外護知識也。示教利喜。教授知識也。化導令見佛。同行知識也。令

入菩提。實相善知識也。大王汝見下。明二子轉邪遠因也。言歷事諸佛。愍念

邪見眾生。不獨今日轉妙嚴之邪也。」(X32,p.536b8-11)《摩訶止觀》卷 4：「觀心

知識者。大品云。佛菩薩羅漢是善知識。六波羅蜜三十七品是善知識。法性實

際是善知識。若佛菩薩等。威光覆育即外護也。六度道品是入道之門。即同行

也。法性實際即是諦理。諸佛所師。境能發智。即教授也。今各具三義。 

一如佛威神覆護。即是外護。二諸佛聖人亦脫瓔珞、著弊垢衣。執除糞器。和

光利物。豈非同行。三諸佛菩薩。一音演法。開發化導。各令得解。即是教授。

此即具三義也。 

六度道品亦具三義。助道名護助。助道發正道。即是外護。正助合故。即是同

行。依此正助。不失規矩。通入三解脫門。即是教授。 

法性亦具三義。境是所師。冥熏密益。即是外護。境智相應。即是同行。未見

理時如盲。諦法顯時如目。智用無僻。經言。修我法者。證乃自知。心無實行。

何用問為。即教授也。」(T46,p.43b6-22) 

P.784,L.1【珂月、頻婆果】珂：白色似玉的美石。一說為螺屬，貝類。珂，

色白如玉，相擊有聲，常作馬勒的飾物。〜《漢語大詞典》「頻婆果」：頻婆樹之

果實。意譯相思樹。學名 Momordica monadelpha。其果實為鮮紅色，稱為頻

婆果、頻婆羅果，以之為赤色之譬喻。如新華嚴經卷六十五謂「唇口丹潔如頻

婆果」。同經卷二十二以「百萬億頻婆羅香」等語形容兜率天宮之莊嚴。另據

寂照堂谷響集卷一頻婆果條所載，頻婆樹屬喬木類，果實色紅，大如赤小荳。

瑜伽論記卷二上則謂頻婆果即頻䗍果（頻螺果）。〜《佛光大辭典》 

 

 

 

 

P.784,L.2【讚歎佛】《法華經授手》卷 10〈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〉：「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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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升空讚二子神智。是始契法身而得佛知。今承彼佛述其高行。則不住真際。

復從空下而讚佛發願。是已得佛見。既得具佛知見。所以廣讚一體三寶也。知

音云。如來甚希有下。讚佛法身。頂上肉髻下。讚佛報身。略明三十二相之五：

一頂髻。二目廣。三白毫。四齒密。五唇好。如是等下。總讚八十種好及諸功

德也。已上通讚佛寶。於如來前下。讚法寶。明由二子之力故。令己證得慈悲

喜捨乃至三十七品。所謂具足成就。又云不可思議等者。是無量法門悉皆明了。

得佛所得。故曰微妙功德也。教戒所行者。即依教修行。得妙法之實證。所以

得安隱快善也。此皆通讚法寶。我從今日下。歎已。由見佛聞法而成僧寶。發

願永斷一切大小隨眠煩惱也。此文通具四弘誓願。讚佛。是佛道誓成。讚法。

即法門誓學。歎僧。乃煩惱誓斷。然成佛必當度生。故以攝眾生誓度也。禮佛

而出者。乃出離本處。而徧入他處。即有興慈運悲之想。非辭佛而歸國也。」

(X32,p.822a10-b2)《法華經大成》卷 9〈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〉：「總一妙嚴

王。始而不信佛。繼而見佛。終則愛佛、近佛、讚佛。由此而知。一切眾生本

無定性。習惡則惡。習善則善。入邪則邪。就正即正。了無定相。所謂心迷法

華轉。心悟轉法華也。」(X32,p.536b20-23) 

P.784,L.-7【佛前光照莊嚴相菩薩】《法華經大成》卷 9〈妙莊嚴王本事品第

二十七〉：「佛前光照者。即放光東照妙音之身也(p.707：1)。言莊嚴相者。謂妙

音無量功德莊嚴身故。前云於王後宮。變為女身是也(p.712：7)。」(X32,p.536c2-4)《法

華經授手》卷 10〈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〉：「知音云。此正為會通今古。

前王者而今菩薩。古今無二人也。益見華德之問妙音因果(p.712：6)。彼此雖殊。

夫婦父子所受持之妙法則同也。」(X32,p.822b6-8) 

P.784,L.-5【成就如此諸大功德】《法華經大成》卷 9〈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

十七〉：「諸大功德者。收上一品。引導轉邪令正等。已於下。顯二菩薩名標

因位。德具佛果。福慧雙隆也。若有下。勸供養禮敬。」(X32,p.536c6-8)《法華經

授手》卷 10〈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〉：「知音云。此益見陀羅尼品中。與

持妙法者之陀羅尼。為六十二億恒河沙等諸佛所說(p.771：5)之不虗也。故曰已於

無量等。若人下。有況顯意。謂但識名字者。尚為一切天人之所敬禮。況能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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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大士之持經。豈不蒙諸佛所護。而與之說陀羅尼耶。」(X32,p.822b14-18) 

P.785,L.1【法眼淨】《法華經大成》卷 9〈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〉：「塵

謂邪見。垢謂邪染。外遠見塵。內離垢染。則法眼圓明。絕諸瑕翳矣。」(X32,p.536c10-

11)《法華經授手》卷 10〈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〉：「妙樂云。法眼淨。有

云初果。然王及夫人與八萬人等皆持此經。皆當作佛。豈聞品者得小果耶？名

同義殊。須善斟酌。當須判為六根清淨法眼位耳。即七信已上。知音云。佛五

眼中法眼淨。為十地菩薩所具。」(X32,p.822b21-c1)六根清淨：相似即。 

吉藏《維摩經略疏》卷四謂，小乘於初果見四諦法，大乘於初地得真無生

法，均稱為法眼淨。又，五眼中之法眼，二乘所無，唯菩薩有之。〜《中華佛教百

科全書》 


